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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关于对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的

回复 

 

天衡专字(2019)00922 号 

深圳证券交易公司部： 

根据贵部年报问询函【2019】第 96 号《关于对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

询函》的要求，我们对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矿业”或“公司”）

2018 年报中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1. 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76,618.57 万元，比去年增加

73,795.72 万元；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2,336.24 万元，比去年增加 2,262.03 万元；在建工程

减值损失 391.41 万元，比去年增加 379.77 万元。主要原因系你公司关停子公司锡林郭勒

盟双源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源有色”）、赤峰富生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富生矿业”）、巴林右旗巨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巨源矿业”）并计提大量资

产减值准备所致。评估报告显示，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假设为“关停假

设”。请你公司： 

（1）2019 年 4 月 13 日，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关停部分矿山及冶炼厂并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并拟提交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请你公司结合《企业会计准则

第 8 号——资产减值》第十二条，说明双源有色、富生矿业、巨源矿业相关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在建工程报告期末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以“关停假设”为依据的是否合理。 

（2）此次关停系你公司为深刻汲取银漫矿业重大安全运输事故的教训，对有关子公司

进行排查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决定。请你公司说明具体的排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样本的选

取及原因、排查方法、关停标准等，并说明未关停其他公司并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的原

因；请你公司特别说明对银漫矿业的排查情况，并结合银漫矿业目前的生产经营情况说明

未对银漫矿业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情况： 

（1）2019 年 4 月 13 日，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关停部分矿山及冶炼厂并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并拟提交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请你公司结合《企业会计准则

第 8 号——资产减值》第十二条，说明双源有色、富生矿业、巨源矿业相关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在建工程报告期末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以“关停假设”为依据的是否合理。 

2018 年 12 月，为编制公司 2018 年财务会计报告的需要，公司根据会计准则和公司会



 

计制度的规定，对存在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及商誉启动了减值测试工作，减值测试的对象包

括双源有色、富生矿业、巨源矿业等子公司。2018 年 12 月 22 日，公司聘请北京天健兴

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兴业”）对资产减值测试涉及的相关资产进行评估。 

2019 年 1 月，经天健兴业初步测算，公司子公司双源有色冶炼资产存在减值,预计减值

额约 1 亿元，富生矿业、巨源矿业资产未发生减值。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披露的《兴

业矿业：2018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19-11）中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区间为盈利 60,000 万元至 75,000 万元，预测的利润数中包含公司子公司双源有色

冶炼资产发生减值预估 1 亿元。 

银漫矿业“2•23”重大运输安全事故发生后，公司认真吸取教训，加强安全环保责任管

理，对有关子公司进行了全面排查，情况如下： 

双源有色：双源有色生产装置自建成以来一直未正常组织生产，近年来，虽然一直寻求

对生产装置进行改造，包括加工铜泥、铜烟灰，进行锡中矿冶炼改造等，但一直未能取得预

期效果。银漫矿业“2.23”事故之后，公司组织对双源有色开展了全面排查工作，发现存在

安全隐患，包括由于闲置多年，部分运转类设备、管道阀门、综合管网等设备设施出现锈蚀，

且双源有色地处工业园区，距离城区较近，一旦硫酸出现泄露或失窃事件，容易造成安全环

保事故。 

巨源矿业与富生矿业：受主产品市场环境影响，两公司自 2014 年起一直处于停工停产

状态。银漫矿业“2•23”事故后，在公司组织下，富生矿业、巨源矿业开展了全面排查工作，

发现存在较多安全隐患，包括斜井、部分运输巷道及采场顶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冒落、变形；

井下安全避险系统设备及线缆等由于巷道顶板冒落及长期闲置存在损坏及锈蚀等。 

结合上述三家子公司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如复工生产，均需投入大量资金及较

长工期进行安全整改，且部分隐患无法通过后期安全环保设备的投入得到明显改善的情况，

认为应当关停双源有色、富生矿业、巨源矿业，从根本上消除安全生产隐患。 

2019 年 4 月 1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关停部分矿山及冶

炼厂并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并拟提交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聘请天健兴业

以“关停假设”为前提对相关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因如下： 

1、公司子公司双源有色、富生矿业、巨源矿业已停产多年，上述安全隐患并非近期形

成，前期公司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对上述企业能够复产做出了乐观的估计，银漫矿业

“2•23”事故后公司认真吸取教训，根据排查结果做出关停的决定属于对前期上述三家企

业能够复产估计的修正。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9 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第四条规定，“企业发生

的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应当调整资产负债表日的财务报表”。第五条规定“企业发生

的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通常包括下列各项：（二）资产负债表日后取得确凿证据，表

明某项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发生了减值或者需要调整该项资产原先确认的减值金额”。公司



 

子公司双源有色、富生矿业、巨源矿业相关资产在资产负债日均存在减值迹象，将资产负债

表日后取得确凿证据的减值损失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计入 2018 年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相关规定。 

3、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第十一条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时，企业

管理层应当在合理和有依据的基础上对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整个经济状况进行最佳估计。预

计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应当以经企业管理层批准的最近财务预算或者预测数据，以及该预

算或者预测期之后年份稳定的或者递减的增长率为基础。以及第十二条规定：预计资产的未

来现金流量，应当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不应当包括与将来可能会发生的、尚未作出承

诺的重组事项或者与资产改良有关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双源有色、富生矿业及巨源矿业资产长期处于停工状态，基于安全、环保及投入产出效

用的考虑，公司管理层决定关停该三家公司的全部生产装置，预测该三家公司资产未来现金

流量的基础已不复存在，所以在对双源有色、富生矿业及巨源矿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时，准

则所规定的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已不适用于标的资产的评估，或者说，对于关停资

产而言，在不考虑将来可能会发生的、尚未作出承诺的重组事项或者与资产改良有关的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前提下，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为零，仅余资产

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综上所述，兴业矿业以“关停假设”为前提，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双

源有色、富生矿业、巨源矿业资产可收回金额进行评估，减值损失计入 2018 年度，符合三

家公司资产的实际状况同时也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企业会计准则第

29 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相关规定。 

（2）此次关停系你公司为深刻汲取银漫矿业重大安全运输事故的教训，对有关子公司

进行排查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决定。请你公司说明具体的排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样本的选

取及原因、排查方法、关停标准等，并说明未关停其他公司并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的原

因；请你公司特别说明对银漫矿业的排查情况，并结合银漫矿业目前的生产经营情况说明

未对银漫矿业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核查情况 

银漫矿业“2.23”重大安全运输事故发生后，公司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为了防范化解重

大安全风险，公司组织已具备生产能力的矿业子公司及冶炼厂开展了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及生产经营前景的分析评估工作。排查工作包括现场查看构筑物、房屋建筑物及设备设施

状态和维护情况，检查各子公司执行安全生产情况，查阅工程设计图纸及其他相关资料，对

存在的安全风险及生产经营前景进行了综合分析与评估。关停标准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

对存在严重安全生产风险的企业实施关停；第二、对于投入大于产出、不具备复工条件的企

业实施关停。根据排查情况，公司决定拟关停双源有色、富生矿业、巨源矿业三家子公司。

我们根据兴业矿业的排查结果，对资产是否减值进行判断。 

经公司排查，除双源有色、富生矿业、巨源矿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不具备复工条件外，



 

其他公司在整改并通过验收后均可以正常复工，且其他企业剩余可采矿石储量较多，品位较

高，金属价格相对稳定，目前各公司正积极落实整改及时申请复工缩短停产时间。公司基于

上述情况对其他公司资产按照收益法进行了评估，相关资产未发生减值。 

银漫矿业目前处于停产停业整顿状态。停产期间，公司组织对银漫矿业进行详细排查，

包括巷道、厂房、设备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安全设备的完善及使用情况，对于安全生产

制度的执行情况等。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均要求银漫矿业积极整改落实，暂未发现需要大

额资金投入的整改项目。截至目前，银漫矿业“2.23”重大运输安全事故仍在调查中，尚未

收到事故调查组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及处理意见，待事故调查报告及处理意见下达后，公司

将积极落实整改。 

基于银漫矿业的现状，公司聘请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兴业”）

以 2019 年 2 月 28 日为基准日同时假设预计停产 12 个月对采矿权资产及全部股东权益进行

了以减值测试为目的的评估工作，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矿咨字（2019）第 0003 号矿权

评估报告、天兴咨字（2019）第 0094 号股权评估报告，银漫矿业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332,785.44 万元，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 440,792.44 万元，银漫矿业短时间内停产未对相

关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造成重大影响，银漫矿业相关资产未发生减值。未减值主要

原因如下：银漫矿业于 2017 年 3 月正式投产，生产时间不长，消耗的资源很少；现阶段保

有资源储量在银漫矿业现有生产规模的情况下，剩余服务年限超过 30 年；矿石地质品位较

高；近年来有色金属矿产品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发生事故的赔偿损失主要由承包方承担。 

会计师针对减值主要执行的审计程序： 

1）现场查看各矿山情况，对存货和固定资产进行盘点； 

2）评价管理层对于减值迹象的判断是否合理，资产减值准备是否计入恰当的期间； 

3）获取各资产组的未来生产经营计划，实地查看各核算主体的建设、生产情况，获取

管理层对未来的盈利预测情况，评估盈利预测与历史数据的相关性； 

4）评价管理层选取可收回金额的方法是否恰当； 

5）评价管理层采用的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模型，分析模型所采用的关键假设、公允价

值、处置费用是否合理； 

6）评估管理层采用的现金流折现模型，分析模型所采用的关键假设是否合理，与管理

层进行沟通，获取相关技术报告进行参考； 

7）了解并与管理层讨论各个核算主体是否出现由于各种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终止开采、

缩减储量等情况。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双源有色、富生矿、巨源矿业三家公司复工可能性较小，以“关停假设”预

计可收回金额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其他公司经测试，未

发生减值，因此未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9,471.20 万元，比去年增加 9,216.04

万元，同比增长 3612%，其中，按欠款方归集的报告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汇总金额为

9,449.46 万元，占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合计数的比例为 99.77%。请你公司: 

（1）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涉及的客户名称、销售收入、销售具体内

容，与上市公司股东及董监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结合业务模式、信用政策、结算方式等分析报告期应收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

理性。 

（3）结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情况及营业收入情况说明应收账款的变动是否与收入

及现金流的变动相匹配。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情况： 

（1）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涉及的客户名称、销售收入、销售具体内

容，与上市公司股东及董监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1、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单  位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应收账款

余额比例 

坏账准备期末

余额 

1 
济源豫光集团矿产

品有限公司 

锌精粉、含铅银精粉、含铜

银精粉、锡精粉销售货款 
84,017,820.57 一年以内 88.71% 4,200,891.03 

2 
广西贵巨和贵金属

有限公司 

含铅银精粉、含铜银精粉销

售货款 
6,555,084.51 一年以内 6.92% 327,754.23 

3 
永兴鑫盛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含铜银精粉销售货款 1,773,141.19 一年以内 1.87% 88,657.06 

4 

灌阳县贵达有色金

属冶炼厂（普通合

伙） 

锡精粉销售货款 1,380,066.36 四至五年 1.46% 1,104,053.09 

5 
湖南省郴州市钜翔

实业有限公司 

含铅银精粉、含铜银精粉销

售货款 
768,466.43 一年以内 0.81% 38,423.32 

合  计   94,494,579.06  99.77% 5,759,778.73 

截至目前，上述应收账款中应收永兴鑫盛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773,141.19 元，湖南省

郴州市钜翔实业有限公司 768,466.43 元已全部收回，灌阳县贵达有色金属冶炼厂偿还

200,000.00 元。 

2、2018 年年初应收账款收回情况 

序

号 
单  位 年初余额 本期收回金额 期末余额 货款回笼日期 

1 

灌阳县贵达有色金

属冶炼厂（普通合

伙） 

1,480,066.36 100,000.00 1,380,066.36 2018 年 1 月 



 

2 
湖南水口山志辉冶

化有限责任公司 
968,924.57 968,924.57 - 2018 年 1 月 

3 
个旧市亿鑫矿业有

限公司 
95,027.54 95,027.54 - 2018 年 3 月 

4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

公司锡林郭勒盟分

公司 

6,095.93 6,095.93 - 
2018 年 3 月、7

月 

5 
济源市万洋冶炼

（集团）有限公司 
1,436.92 - 1,436.92 未收回 

合  计 2,551,551.32 1,170,048.04 1,381,503.28  

2017 年度，赊销较少，以上应收客户为截止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全部应收账款金额。 

 

3、客户基本信息 

济源豫光

集团矿产

品有限公

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宗焕 

注册号/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1900179062460XA 注册地址 济源市荆梁南街 1 号 

经营范围 矿产品（不含煤炭、不含危险化学品）、有色金属销售。 

股  东 河南豫光金铅集团铅盐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贵巨

和贵金属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钟小海 

注册号/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50103MA5L1MEN8P 注册地址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49 号广西民

族宫商业中心 B 区综合楼 2115 号 

经营范围 贵金属的加工及销售，矿产品的加工及销售（以上项目除国家专控产品外）。 

股  东 许满秀、钟小海 

永兴鑫盛

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晚三平 

注册号/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31023MA4LK0WJ1Q 注册地址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经济开发区国

家循环经济示范园华创产业园内 

经营范围 
金属及矿产品销售；金属材料等废旧物资回收、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  东 晚三平 

灌阳县贵

达有色金

属冶炼厂

（普通合

伙） 

注册资本 3800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周文 

注册号/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50327L155459037 注册地址 灌阳县西山坪工业区 

经营范围 锡冶炼及国家允许经营的有色金属加工、购销；机械制造、加工、购销。 

合伙人 侯清科、邓敬秋、周文、蒋忠林 

湖南省郴

州市钜翔

实业有限

公司 

注册资本 5816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曹林文 

注册号/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31000673558252G 注册地址 

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望仙路与洞

湾路交汇处格兰博旁边 

经营范围 

政策允许的矿产品、冶金炉料、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五金机电、电子产品、

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的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矿业投资及咨询；节能

技术推广；广告业。（国营货物的进出口贸易除外，国家禁止经营的除外，国家有专项许

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股  东 曹林文 

未发现上述客户与兴业矿业股东及董监高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2）结合业务模式、信用政策、结算方式等分析报告期应收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

理性。 

由于兴业矿业子公司银漫矿业生产的含铅银精粉、含铜银精粉里富含有价金属元素较

多，但本地区冶炼企业受生产工艺、流程制约，不能对其富含的元素进行整体综合回收或

回收率不高，直接影响公司产品销售的价格，为了提高产品销售议价能力，增加销售收入，

公司加强了市场调研，主动走向市场，扩大销售客户群体，通过筛选确定优质合作客户，

根据信用评估在合作过程中给予优先合作或在特殊市场环境下允许赊销的合作模式。 

2018 年未回款金额较大的单位为济源豫光集团矿产品有限公司和广西贵巨和贵金属

有限公司，根据公司发货货款赊销审批和货物资金回笼计划，公司给到上述两家单位的付

款期限为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 

年审时，我们对上述两家单位进行了现场访谈，对交易金额、交易内容、应收账款余

额等信息进行了核实。 

 

（3）结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情况及营业收入情况说明应收账款的变动是否与收入

及现金流的变动相匹配。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 9,216.04 万元，增长 3612%，主是由于公司给予

部分优质客户在合作过程中给予优先合作或在特殊市场环境下允许赊销所致。 

本期在允许部分优质客户赊销后，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有所增长，由于应收账款

期初余额的基数较小，导致增长率较高。应收账款的期末余额为 9,471.20 万元，占营业收

入比例仅为 3.88%，处于较低的水平，应收账款回收风险较小。基于公司的业务模式，应

收账款变动与收入的变动不具有可比性。 

营业收入本期较上期增长 15.5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长

23.37%，差异主要是由于应收账款、预收账款的期末期初金额变化及票据结算的影响所致，

本期营业收入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关系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备注 

营业收入 2,439,000,199.90   

加：销项税额 395,495,998.70 税率 17%、16%、11%、10%、6%  

应收票据净减少额（增加用“-”表示） 59,961,690.46   

应收账款净减少额（增加用“-”表示） -92,160,399.71   

预收账款净增加额（减少用“-”表示） -20,687,570.28   

减：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供应商 142,184,595.91 未收到现金 

票据贴现手续费（利息） 1,855,200.00 未收到现金 

应收账款抵应付款项金额 13,854,835.93 注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623,715,287.23 与现金流量表列示金额一致 

注：应收账款抵应付款项金额 13,854,835.93 元，系兴业矿业子公司销售给外包采矿、

选矿、运矿、井建及基建工程等供应商的材料应收款与其给子公司提供劳务的应付款相互

抵销，未产生现金流量所致。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的单位与兴业矿业股东及董监高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应收账款增加较多主要是针对部分产品和客户给予一定的账期所致，增加原因合理。 

 

3.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股本增加 919.90 万股，减少 919.90 万股，系你公司本期

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后又终止，回购并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所致。

请你公司列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计算过程、计划终止的原因，以及上述过程

的会计处理，并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情况 

1、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计算过程 

根据《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限制性股

票的授予价格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且不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1）本激励计划公告前 1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 1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前 1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每股 8.02 元的 50%，为每股 4.01 元；计算过程如下： 

428,645,605 元（2018 年 5 月 18 日股票交易总额）/ 53,463,086 股（2018 年 5 月 18

日股票交易总量）=8.02 元/股；8.02 元/股*50%=4.01 元/股。 

（2）本激励计划公告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每股 8.84 元的 50%，为每股 4.42 元。计算过程如下： 

2,482,057,084 元（2018 年 4 月 19 日至 2018 年 5 月 18 日股票交易总额）/280,804,173

股（2018年 4月 19日至 2018年 5月 18日股票交易总量）=8.84元/股；8.84元/股*50%=4.42

元/股。 

因此，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4.42 元。 

 

2、股票激励计划终止的原因 

兴业矿业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后，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兴业矿业股票价

格发生了较大的波动，公司认为继续推行激励计划将难以达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激励效果，

公司经审慎考虑，决定终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予以回购注销。 

 



 

3、会计处理依据及会计处理过程 

（1）关于限制性股票相关的规定 

1）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 号 

企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实行股权激励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确定的相关条件，不得随意变

更。其中，可行权条件是指能够确定企业是否得到职工或其他方提供的服务、且该服务使职

工或其他方具有获取股份支付协议规定的权益工具或现金等权利的条件；反之，为非可行权

条件。可行权条件包括服务期限条件或业绩条件。服务期限条件是指职工或其他方完成规定

服务期限才可行权的条件。业绩条件是指职工或其他方完成规定服务期限且企业已经达到特

定业绩目标才可行权的条件，具体包括市场条件和非市场条件。 

企业在确定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时，应当考虑股份支付协议规定的可行权条件中

的市场条件和非可行权条件的影响。股份支付存在非可行权条件的，只要职工或其他方满足

了所有可行权条件中的非市场条件（如服务期限等），企业应当确认已得到服务相对应的成

本费用。 

在等待期内如果取消了授予的权益工具，企业应当对取消所授予的权益性工具作为加速

行权处理，将剩余等待期内应确认的金额立即计入当期损益，同时确认资本公积。职工或其

他方能够选择满足非可行权条件但在等待期内未满足的，企业应当将其作为授予权益工具的

取消处理。 

2）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7 号 

上市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的股权激励安排中，常见做法是上市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向激励对象授予一定数量的公司股票，并规定锁定期和解锁期，在锁定期和解锁期内，不得

上市流通及转让。达到解锁条件，可以解锁；如果全部或部分股票未被解锁而失效或作废，

通常由上市公司按照事先约定的价格立即进行回购。 

对于此类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股权激励计划，向职工发行的限制性股票按有关规定履行了

注册登记等增资手续的，上市公司应当根据收到职工缴纳的认股款确认股本和资本公积（股

本溢价），按照职工缴纳的认股款，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照股本金额，贷记“股本”科

目，按照其差额，贷记“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科目；同时,就回购义务确认负债（作收购库

存股处理），按照发行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以及相应的回购价格计算确定的金额，借记“库存

股”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包括未满足条件而须立即回购的部分）

等科目。 

上市公司应当综合考虑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和解锁期等相关条款，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相关规定判断等待期,进行与股份支付相关的会计处理。对于因回购产

生的义务确认的负债，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相关规

定进行会计处理。上市公司未达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而需回购的股票，按照应支付的金额，

借记“其他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同时，按照注

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相对应的股本金额，借记“股本”科目，按照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相对



 

应的库存股的账面价值，贷记“库存股”科目，按其差额，借记“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科目。

上市公司达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而无需回购的股票，按照解锁股票相对应的负债的账面价

值，借记“其他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等科目，按照解锁股票相对应的库存股的账

面价值，贷记“库存股”科目，如有差额，则借记或贷记“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科目。 

上市公司在等待期内发放现金股利的会计处理及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应视其发放的现

金股利是否可撤销采取不同的方法： 

1.现金股利可撤销，即一旦未达到解锁条件，被回购限制性股票的持有者将无法获得（或

需要退回）其在等待期内应收（或已收）的现金股利。等待期内，上市公司在核算应分配给

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现金股利时，应合理估计未来解锁条件的满足情况,该估计与进行股份

支付会计处理时在等待期内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进行的估计应当保持

一致。对于预计未来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持有者，上市公司应分配给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现金

股利应当作为利润分配进行会计处理，借记“利润分配——应付现金股利或利润”科目，贷

记“应付股利——限制性股票股利”科目；同时，按分配的现金股利金额，借记“其他应付

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等科目，贷记“库存股”科目；实际支付时，借记“应付股利

——限制性股票股利”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对于预计未来不可解锁限制性股票

持有者，上市公司应分配给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现金股利应当冲减相关的负债，借记“其他

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等科目，贷记“应付股利——限制性股票股利”科目；实

际支付时，借记“应付股利——限制性股票股利”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后续信

息表明不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与以前估计不同的，应当作为会计估计变更处理，直到解

锁日预计不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与实际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一致。 

2.现金股利不可撤销，即不论是否达到解锁条件，限制性股票持有者仍有权获得（或不

得被要求退回）其在等待期内应收（或已收）的现金股利。 

等待期内，上市公司在核算应分配给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现金股利时，应合理估计未来

解锁条件的满足情况,该估计与进行股份支付会计处理时在等待期内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可

行权权益工具数量进行的估计应当保持一致。对于预计未来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持有者，上市

公司应分配给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现金股利应当作为利润分配进行会计处理，借记“利润分

配——应付现金股利或利润”科目，贷记“应付股利——限制性股票股利”科目；实际支付

时，借记“应付股利——限制性股票股利”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对于预计未来

不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持有者，上市公司应分配给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现金股利应当计入当期

成本费用，借记“管理费用”等科目，贷记“应付股利——应付限制性股票股利”科目；实

际支付时，借记“应付股利——限制性股票股利”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后续信

息表明不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与以前估计不同的，应当作为会计估计变更处理，直到解

锁日预计不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与实际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一致。 

（2）会计处理过程 

1）授予时 



 

授予价格 4.42 元/股，授予 919.90 万股，金额为 40,659,580.00 元。 

①借：银行存款  40,659,580.00 

贷：股本  9,199,000.0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31,460,580.00 

②借：库存股 40,659,580.00 

贷：其他应付款—回购义务       40,659,580.00 

 

2）等待期内兴业矿业向激励对象发放的现金股利 

①借：其他应付款—回购义务      183,078.26 

贷：库存股 183,078.26  

 

3）回购时，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取消，除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外，按约定应向激励对

象支付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持续期间利息 211,149.36 元。 

①借：财务费用 211,149.36 

贷：其他应付款—回购义务   211,149.36 

②借：其他应付款—回购义务    40,687,651.10 

贷：银行存款                40,687,651.10 

 

4）计提股权激励费用及加速行权处理 

①借：管理费用 26,825,237.65 

生产成本 2,243,602.35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9,068,840.00 

②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9,068,840.00 

贷：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29,068,840.00 

 

5）注销时，调整股本、资本公积，同时将等待期内兴业矿业向激励对象发放的现金股

利还原至未分配利润 

借：股本 9,199,000.0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31,460,580.00  

贷：库存股 40,476,501.74 

未分配利润               183,078.26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兴业矿业限制性股票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本页无正文，仅为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对《关于对内蒙古兴业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天衡专字(2019)00922 号专项报告之签章页。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9 年 5 月 29 日 

 


